
 

由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及滙豐金融證券（亞洲）有限公司刊發 

 
1 

虛擬資產相關產品 

投資者教育基本資料 

 
如您欲透過您的滙豐金融證券（亞洲）有限公司（「滙豐金融專屬交易顧問」）戶口進行虛擬資產相關

產品，例如虛擬資產基金（「虛擬資產 ETF」）及／或虛擬資產期貨 ETF 買賣，須細閱以下教育材料

和披露内容，其中載列虛擬資產、虛擬資產 ETF或的虛擬資產期貨 ETF的性質和涉及的風險。 

 
管理投資風險最佳的方法為建立多元化的投資組合。投資大量虛擬資產相關產品（例如虛擬資產ETF和

虛擬資產期貨 ETF）的投資者可能須承受更高的涉及單一參考資產及／或單一期貨合約的集中風險。虛

擬資產相關產品屬於具高度投機性的產品，其交易價格或會在短時間內大幅波動。投資虛擬資產相關產

品，投資者可能要承受單一相關虛擬資產或單一期貨合約的價格波動風險。假如將資金全數投資到單一

投資項目，投資回報通常會更加波動，風險更高。與其集中投資在單一投資項目，投資者可透過把資金

分散到不同金融資產類別、貨幣及地區令投資組合更多元化。 

 
 
 
虛擬資產指的是以數碼形式來表達價值的資產，其形式可以是數碼代幣、任何其他虛擬商品、加密資產

或其他本質相同的資產，不包括由中央銀行發行以數碼形式表達的法定貨幣（即央行數碼貨幣

CBDCs）。虛擬資產由不斷發展的新興技術開發而成，全球不同國家對虛擬資產和加密貨幣的認受程

度仍是未知之數。虛擬資產可能無法賦予與擁有傳統資產而賦予的同等法律權利及擁有權。現時，虛擬

資產和加密貨幣尚未被商戶廣泛接納為付款方式，其價值亦具有高度投機性。虛擬資產屬於創新資產類

別，亦是複雜的金融工具。投資虛擬資產和虛擬資產相關產品屬於高風險投資。虛擬資產交易不可撤銷，

虛擬資產一旦遺失或被竊取，可能無法找回。在最差的情況下，投資者可能損失全部投資本金。 

 
虛擬資產有哪些類型？ 

虛擬資產包括加密貨幣（如比特幣、以太幣和山寨幣）以及其他類型的數碼代幣（如證券型代幣、穩定

幣、功能型代幣、非同質化代幣或其他以資產作為支持的代幣）。  

 

加密貨幣 在香港，加密貨幣被界定為虛擬商品，而非法定貨幣。相反，紙幣或硬幣一

般被視為法定貨幣，這意味着法律上加密貨幣並非有效和合法的支付媒介、

亦不被視為可用以充分及有效地履行支付義務的媒介。由於加密貨幣仍未被

廣泛接納為支付媒介，亦未獲認可為數碼貨幣，其用途有限。 

加密貨幣的類型 

比特幣 比特幣是第一隻面世的加密貨幣。比特幣並非以實物形式存在，而是由某個

匿名人士或團隊創建的一種電子支付媒介。比特幣可以透過電子方式傳送，

亦可以向接受比特幣的商戶購買或交換貨物或服務。有別於傳統貨幣，比特

幣既沒有任何銀行或政府的支持，也不獲任何發行機構支持，亦不與任何實

物資產掛勾，換言之，比特幣的價值沒有任何保證。 

比特幣並無實體，僅有比特幣交易記錄。比特幣透過被稱為區塊鏈的點對點

（peer-to-peer）技術運作，每筆涉及比特幣的交易均會記錄於一個共享的

公開分類帳中。 

以太幣 以太幣是在以太坊生態系中使用的交易代幣。以太坊區塊鏈和比特幣區塊鏈

的主要分別在於，以太坊容許用戶在其區塊鏈上自行創建應用程式（「去中

心化應用程式」或「dapps」）。除了作為交易記錄分類帳之外，以太坊還

會在以太坊區塊鏈中執行、儲存「智能合約」交易記錄。「智能合約」是一

組代碼，一旦收到特定指令，便會被自動觸發而執行交易。 

山寨幣 除比特幣以外的其他所有加密貨幣通常統稱為山寨幣。 

 

  

什麼是虛擬資產？ 

https://www.hsbc.com.hk/content/dam/hsbc/hk/tc/docs/investments/mutual-funds/cool-knowledge/diversify-your-portfoli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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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代幣的類型 

證券型代幣 證券型代幣涉及運用區塊鏈技術以數碼形式來表達資產擁有權（例如黃金或

房地產）或經濟權利（例如利潤或收益的分佔權）。 

穩定幣 穩定幣是指價值掛勾於或參考某項相關資產（例如證券或者法定貨幣），以

保持相對於特定資產或資產池或一籃子資產的穩定價值。視乎所參考的資產

而定，穩定幣可用作投資（例如相關價值與某個證券掛勾）或支付用途（例

如相關價值與某種法定貨幣掛勾）。 

非同質化代幣 非同質化代幣涉及以數碼形式來表達對某項相關資產，例如數碼圖像、音樂

或影片，或者現實世界資產（例如藝術品）的唯一複製品之擁有權。非同質

化代幣不可分割（即不可替代），並且以加密貨幣的形式進行定價和買賣。 

功能型代幣 有別於傳統加密貨幣，功能型代幣無法開採，開發者發行功能型代幣是為了

提供獲取特定服務或產品的渠道，或容許用戶對特定區塊鏈生態系統進行某

些行為。 

 
虛擬資產交易是如何記錄的？ 

區塊鏈技術是一種支援虛擬資產的技術，作為去中心化的分類帳使用，在由不同電腦（稱為「節點」

nodes）組成的網絡中共享和同步，來驗證和記錄虛擬資產交易。某一種虛擬資產在其網絡中所發生的

每筆交易，均會被記錄在一個共享的公共分類帳中，同時每筆交易均會有時間標記，嵌入分類帳中。虛

擬資產交易資料會分組（即「區塊」block）儲存。某個區塊被填滿資料並關閉後，便會與原先的區塊

連結，形成資料鏈，即「區塊鏈」（blockchain）。往後的所有新資料會記錄在一個新區塊，再加入到

上述區塊鏈中。每個區塊加入區塊鏈時都會附有時間標記。這意味著，區塊鏈會記錄交易的時間，任何

人都無法操縱或删除儲存於區塊鏈上的資料。 

 
區塊鏈會透過加密手段對分類帳上記錄的資料進行加密。 

 
某些區塊鏈會公開且無需授權，任何人都可以查閲這些區塊鏈上進行的所有交易，亦可以使用這些區塊

鏈。例如，比特幣和以太幣即屬於公開區塊鏈。 

 
如何取用、儲存和傳送虛擬資產？ 

電子銀包為持有、儲存和傳送虛擬資產手段的軟件。每個電子銀包均獲分配：（i）一個字母識別碼

（即地址），用來表示虛擬資產傳送的目的地，使用戶得以接收虛擬資產；（ii）一個私人密匙，使用

戶得以傳送虛擬資產。虛擬資產既可以儲存在「線上銀包」（hot wallet），也可以儲存在「線下銀包」

（cold wallet），或者同時儲存在線上和線下銀包。 

 

• 線上銀包是一個連接互聯網的儲存平台，例如網絡銀包、手機銀包或桌面銀包。由於線上銀包中

的虛擬資產私人密匙儲存於網上，因此易於使用，但較容易遭黑客入侵，可能令虛擬資產被竊取。 

 

• 線下銀包是一個通常不連接互聯網的儲存平台，例如紙銀包或者硬體銀包（例如在 USB 手指中

輸入指令）。由於需要實際持有或獲得線下銀包（以及取得虛擬資產的線下私人密匙需要的密

碼），方可竊取線下銀包中的虛擬資產，因此線下銀包相比之下更加安全。 

 
請注意，以下風險説明僅為某些主要風險的説明，並非詳盡無遺地列舉所有可能的風險。因此，在進行

某項交易之前，您應確保已閱讀風險披露聲明，并且清楚明白該項交易的確實性質、運作方式、您需承

受的風險，以及您可能因此承受的損失。 

 
 
 
虛擬資產屬高風險產品，並非每個人都適合參與。做投資決定前，必須了解產品的特性及風險。若未能

完全理解虛擬資產及承受潛在虧損，便不應投資於這類資產。您可能承受的主要風險包括： 

 

• 擁有權、估值、價格波動性、流動性風險及投資虧損 – 虛擬資產一般欠缺實體資產支持、政府擔

保或任何發行機構的保障，因此，虛擬資產不具實際價值。虛擬資產可能無法賦予與擁有傳統資

產而賦予的同等法律權利及擁有權，而且虛擬資產是否於法律下被視為「財產」仍然存疑。這可

能會影響虛擬資產擁有人就其虛擬資產的申索權。虛擬資產亦存在難以核實虛擬資產擁有權的額

外風險。現時，某些虛擬資產類別並沒有普遍接納的估值原則。二級市場上的價格會因供求而受

投資虛擬資產涉及什麽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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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影響，及具有短暫和波動的性質。如果虛擬資產的資金池規模細而零散，投資者所面對的波動

性便可能進一步擴大。這意味著投資者未必可以平倉。虛擬資產乃是由不斷發展的新興技術開發

而來。一旦發生區塊鏈營運商控制範圍以外的技術問題、監管活動或其他因素，而引致原因不明

的價格波動，此亦可能影響虛擬資產的市場流動性。除此之外，還存在另外一項風險，即某個區

塊鏈網絡倒閉，或者虛擬資產發行機構及／或管理人破產，或者虛擬資產泡沫爆破，虛擬資產可

能會因而消失。在此情況下，您投資的相關虛擬資產或會損失大部分或全部價值。 

 

• 監管情況不明朗及對手風險 – 虛擬資產相關產品的服務提供者，包括保管人、基金管理人、虛擬

資產交易平台營運商和指數提供者，均是私營企業，可能不受監管或受到輕度的監管（例如僅作

為支付系統規管），故它們面對的監管和適用的規則，可能不及傳統金融市場的交易平台所面對

的嚴格和透明，導致虛擬資產相關產品須承受額外的對手風險。虛擬資產交易可能因虛擬資產服

務提供者控制範圍以外的法律和監管變化而受到限制或其他方面的影響。 

 

• 市場操縱的風險 – 現時大部分虛擬資產的現貨市場及虛擬資產的交易、借貸或其他買賣平台都不

受監管。某些虛擬資產由較少人持有。相對一些已建立良久及受規管的證券、衍生產品及法定貨

幣交易所，虛擬資產買賣平台或較易遭到盜竊、詐騙、倒閉、網絡安全事故、缺乏價格透明度、

市場操縱及內幕交易。 

 

• 潜在的利益衝突 – 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營運者可能同時擔當客戶的代理人及主事人。虛擬資產交易

平台如同傳統交易所、另類交易系統或證券經紀商，可促成虛擬資產的首次分銷（如首次代幣發

行）及／或二級市場交易。若這些營運者不在任何監管機構的監察範圍內，便難以偵測、監察及

管理利益衝突情況。 

 

• 技術相關風險 – 由於虛擬資產以及其底層技術具有去中心化和開源代碼的性質，任何虛擬資產均

可能發生突然、意想不到的變化（「分岔」），從而令某項虛擬資產的可用性、功能、相容性、

價值，甚至名稱發生改變。分岔可能導致虛擬資產產生多個版本，導致該虛擬資產的其中一個或

多個版本佔據主導地位，而其他版本則被部分或全部遺棄或失去部分或全部價值。區塊鏈網絡亦

可能由於錯誤、分岔或其他不可預見的情況而離線。此外，與傳統交易所的證券價格不同，虛擬

資產的價格會全天持續變化。運作中斷時有發生，假如虛擬資產的市場價格持續變化，投資者可

能無法執行虛擬資產買賣。 

 

• 黑客攻擊和資產保管風險 – 虛擬交易平台營運者及投資組合管理公司可能將客戶資產存放在線上

銀包內（即存於有互聯網介面的網上環境），而線上銀包容易被黑客入侵。由網絡攻擊導致黑客

入侵虛擬資產交易平台及虛擬資產遭盜竊的情況普遍。投資者可能難以向黑客或交易平台追討損

失，或可能無法追討任何虛擬資產。 

 

• 洗錢風險 – 虛擬資產一般以不記名方式買賣或持有。特別是，允許虛擬資產與法定貨幣兌換的平

台在本質上出現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活動的風險較高。假如出現因刑事活動導致的執法行動，

投資者便可能無法取回投資。 

 

• 會計及審計風險 – 對於審計師如何執行鑑證程序以獲取足夠的審計證據證明虛擬資產產品的存在

和擁有權，並確定估值的合理性，目前並無公認的標準和慣例。 

 

• 欺詐風險 – 虛擬資產可能被用以欺詐投資者。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營運者允許虛擬資產在其平台上

買賣或為其投資組合投資虛擬資產之前，可能未進行足夠的產品盡職審查。因此，投資者便可能

成為欺詐的受害者並損失其全部或部分投資。 

 
 
 
虛擬資產 ETF 和虛擬資產期貨 ETF 均屬於虛擬資產相關產品，這代表它們有以下特性： 

• 其主要投資目標或策略為投資於虛擬資產； 

• 其價值主要源自虛擬資產的價值及特點；或 

• 跟蹤或模擬與虛擬資產的表現緊密吻合或相應的投資結果或回報。 

 
虛擬資產 ETF和虛擬資產 ETF均在傳統受監管的交易所交易，兩者有以下分別： 

什麽是虛擬資產 ETF 及虛擬資產期貨 E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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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擬資產 ETF以相關虛擬資產作為支持的產品，跟蹤相關虛擬資產的價格，投資者可以從虛擬資

產現貨價格變動中獲利。 

• 虛擬資產期貨 ETF跟蹤相關虛擬資產期貨合約的價格（即虛擬資產的衍生產品），因此，投資者

毋需持有相關虛擬資產，即可投資這些虛擬資產。 

 
虛擬資產期貨合約屬於衍生交易工具，是一份承諾，約定買賣雙方在未來某個指定日期，以預定價格買

入或出售預定數量的虛擬資產。 

 
如投資虛擬資產 ETF，投資者將直接承受有關虛擬資產的額外風險，例如資產保管、平台、市場操縱及

詐騙等風險（參閲上文「投資虛擬資產涉及什麽風險？」部分）。 

 
 
 
除了涉及相關虛擬資產的風險（參閲上文「投資虛擬資產涉及什麽風險？」部分）外，投資者亦應注意

虛擬資產 ETF 和虛擬資產期貨 ETF 涉及的風險。虛擬資產 ETF 和虛擬資產期貨 ETF 是較新的投資，

具獨有而重大的風險。需注意的額外風險如下： 

 
虛擬資產 ETF的相關風險 

• 欠缺二級市場的風險 – 即使虛擬資產 ETF可於二級市場上買賣，市場上也不一定有足夠的活躍買

家和賣家，投資者可能難以將投資產品出售。 

 

• 法律、監管不穩定的風險 – 虛擬資產和虛擬資產相關產品的法律法規不穩定，並且變化迅速，這

可能對虛擬資產相關產品（包括虛擬資產 ETF）的價值產生不利影響。 

 

• 在香港以外地方收取或持有資產的風險 – 虛擬產品 ETF可能由香港以外地方的機構收取或持有，

這些機構可能可能屬於或不屬於根據有關境外司法管轄區的適用法律及規例持牌或註冊的持牌人

或註冊人。 

 

• 欠缺法定保障的風險 – 虛擬資產 ETF可能不受任何法定投資者賠償、客戶資產保障、存款保障計

劃或其他類似計劃的保障。 

 

• 處理不受監管產品的相關風險 – 境外市場發售的虛擬資產 ETF可能不受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

委員會（「證監會」）授權，這意味著其可能不受證監會監管；其架構、運作和發售文件可能不

受任何香港法規或規則的管制，但投資者應留意，證監會授權既不意味著對該產品的推薦或認可，

也不保證該產品的商業價值或其表現。 

 

• 未知風險 – 虛擬資產和虛擬資產 ETF屬於相對創新的資產類別。因此，可能存在涉及虛擬資產和

虛擬資產 ETF的其他未知風險。 

 
虛擬資產期貨 ETF的其他特定風險 

• 虛擬資產期貨風險 – 由於相關虛擬資產具有投機性質，以及期貨交易中會使用槓桿，因此虛擬資

產期貨買賣本身具有風險。過往，虛擬資產的價格一直大幅波動。投資者承受的損失可能高於其

投資的本金。 

 

• 價格差異 – 虛擬資產期貨合約價格有別於虛擬資產的現貨價，因此較難為虛擬資產期貨合約估值。 

 

• 流動性風險 – 虛擬資產期貨市場處於發展期，與較成熟的期貨市場相比，可能波動性更大，投資

者或會間歇性地面臨流動性不足。虛擬資產期貨 ETF可能需要購入大量期貨，此舉可能會增加流

動性不足的風險，也可能使其更難平倉，並增加試圖平倉時所產生的損失。虛擬資產期貨 ETF的

轉倉策略及 ETF 分散期貨持倉的能力亦可能受到不利影響。 

 

• 期貨合約轉倉風險 – 期貨 ETF需要把期貨合約轉倉以維持對虛擬資產的投資（「轉倉」是把即將

到期的現有期貨合約出售，並換入到期日較後的期貨合約）。如較遠期的期貨合約價格高於即將

到期的期貨合約，一般稱為「正價差」市場，出售即將到期期貨合約的所得金額，將不足以購入

相同數量的較遠期期貨合約。因此可能會導致虧損，對 ETF的資產淨值有不利影響。 

投資虛擬資產 ETF 和虛擬資產期貨 ETF 涉及什麽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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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一資產或單一期貨合約波動 – 不同於傳統跟蹤股票指數而投資組合通常較分散的 ETF，虛擬資

產期貨 ETF僅承受來自單一相關資產的價格波動風險。有關價格可能會極度波動，並較股票指數

或由多類商品組成的商品指數更為波動。如果虛擬資產期貨 ETF只持有單一期貨合約，投資者就

會承受很大的集中風險。 

 

• 運作風險 – 其他相關方（如經紀、參與交易商及期貨交易所）可能會在極端的市場情況下實施強

制性措施，包括限制ETF期貨持倉的規模及數量，及／或強制平倉。ETF基金經理為應對此類強

制性措施而採取相應行動，可能會對虛擬資產期貨 ETF的運作、二級市場交易及資產淨值產生不

利影響。 

 

• 孖展風險 – 假如市場的走勢與期貨倉位相反，有關的虛擬資產期貨 ETF可能需要在短時間內繳付

額外的孖展，以維持交易倉位。為了追邀孖展，虛擬資產期貨 ETF可能需要以一個不利的價格沽

售其資產，蒙受重大損失。 

 

• 持倉限額風險 – 法定的持倉限額，會限制芝商所比特幣／以太幣期貨合約的持倉不得超過某個指

定數目。假使虛擬資產期貨 ETF所持有的有關期貨合約增加至上限，由於不能再進一步買入期貨

合約，因此可能無法增設 ETF 單位。這種情況可能會令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虛擬資產期貨 ETF

的價格和資產淨值出現差異。 

 
 

虛擬資產期貨反向產品是投資於虛擬資產期貨的反向產品，其目的是提供相當於指定虛擬資產期貨指數

（亦稱為相關指數）的反向回報之每日回報。虛擬資產期貨反向產品是衍生產品，與傳統 ETF 不同，

其尋求相對於每日相關指數的反向投資結果。 

 
虛擬資產期貨反向產品的相關風險 

投資虛擬資產期貨反向產品時，投資者將面對相關虛擬資產的相關風險（請參閱上文「投資虛擬資產涉

及什麽風險？」一節）和虛擬資產期貨的相關風險。投資者應注意並了解與反向產品相關的額外風險。

主要的額外風險包括： 

 

• 反向產品的性質 – 反向產品旨在提供與相關指數每日回報相反的回報。當相關指數上升時，反向

產品則會下跌；而當相關指數下跌時，反向產品則會上升。 

 

• 不擬長期持有 – 反向產品的持有時間不擬長於再平衡間隔（通常為一天），這是由於其在較長時

期內的回報可能會偏離相關指數在該期間的回報，甚至可能與之相反。 

 

• 非常規回報模式風險 – 如果相關指數的價值長時間上漲，或相關指數的計值貨幣有別於反向產品

的基礎貨幣且其匯率長時間上漲，反向產品可能會損失大部分或全部價值。 

 

• 波動加劇風險 – 由於使用槓桿和再平衡活動，反向產品的價格可能較傳統 ETF更為波動。此外，

鑑於虛擬資產期貨價格極為波動，虛擬資產期貨反向產品的價值可在一日內大幅下跌，在日終再

平衡其期貨倉位時或會面對挑戰。因此，其每日追蹤差異可能會高於傳統相關資產的槓桿和反向

產品。 

 

• 期貨合約轉倉風險 – 虛擬資產期貨反向產品可以透過填補現有的即將到期期貨合約的短倉並賣空

較遠期的期貨合約以把期貨合約轉倉來實現其投資目標。如果期貨市場出現逆價差（即較近期合

約的價格高於較遠期合約的價格），當虛擬資產期貨反向產品重複地以高於較遠期合約的價格填

補較短期合約的短倉時，則可能會逐漸實現負轉倉收益，並在虛擬資產期貨反向產品的資產淨值

中反映。因此，虛擬資產期貨反向產品的資產淨值可能會受到不利影響。 

 
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閱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附屬機構投資者及理財教育委員會提供的虛

擬資產、虛擬資產期貨 ETF及反向產品以及虛擬資產現貨 ETF 資料。 

  

什麽是虛擬資產期貨反向產品？ 

https://www.ifec.org.hk/web/tc/financial-products/fintech/ico-bitcoin/index.page
https://www.ifec.org.hk/web/tc/financial-products/fintech/ico-bitcoin/index.page
https://www.ifec.org.hk/web/tc/investment/investment-products/etf/other-types-of-etf/virtual-asset-futures-etf.page
https://www.ifec.org.hk/web/tc/investment/investment-products/etf/other-types-of-etf/virtual-asset-spot-etf.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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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金融專屬交易顧問提供指定的虛擬資產相關產品交易。 

請隨時聯絡我們的專屬交易顧問了解更多詳情。 

 
有關聯名賬戶的重要事項 

 
請注意，對於聯名賬戶，所有賬戶持有人在投資任何虛擬資產相關產品之前需要閱讀並理解我們在虛擬

資產投資者教育中心的教育資訊及風險聲明。 

 
重要事項 

 
閣下在買賣前，請仔細閱讀您在開立投資或證券賬戶時由滙豐金融專屬交易顧問提供的商業條款。如商

業條款與本文件在文義上出現分歧，概以商業條款為準。 

 
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此文件之內容未經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或其他香港任何監管機構審閱。本文所載資料僅供參

考之用。滙豐金融專屬交易顧問無法保證本文所載資料的準確性、可靠性或完整性。 

 
本文亦不構成投資本產品之要約或邀請或推薦。您在投資本產品前應審慎行事。您不應單憑本文件投資

於本產品。如作出投資決策前有任何疑問，應徵詢專業獨立財務顧問的意見。 

 
 
滙豐金融證券（亞洲）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1號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總行大廈25樓 

電話： (852) 2521 1661  傳真： (852) 2810 0145  

電郵： nettrader@hsbc.com.hk  網址： www.hsbc.com.hk/broking 

 
 
 

滙豐金融專屬交易顧問買賣服務 


